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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

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担保基本情况 

公司（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）下属子公司：马鞍山恒箸餐具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马鞍山恒箸”），2023 年 3 月份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贷款 500

万元，期限 1年，由安徽省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担保人”）为上述贷款提

供担保，公司以及股东李贺夫妇、云虎、伍建雄向担保人提供反担保，承担连带保证责

任。 

上述贷款即将到期，马鞍山恒箸餐具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马鞍山恒箸”），拟继续向
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贷款 300 万元，期限 1 年，由安徽省科技融资担

保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担保人”）为上述贷款提供担保，公司以及股东李贺夫妇、云虎、

伍建雄向担保人提供反担保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公司股东无偿提供担保。 

 

（二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

（三）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并通过《关于为马鞍

山恒箸餐具有限公司贷款提供反担保》的议案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回避表决情况：因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关联董事李贺、云虎回避表决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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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1、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名称：马鞍山恒箸餐具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19年 5 月 13日 

住所：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（示范园区）南京中路 488号 3栋（二楼）、6栋 

注册地址：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（示范园区）南京中路 488号 3栋（二楼）、6栋 

注册资本：5,000,000 元 

主营业务：加工、销售塑料制品餐具、竹制品餐具、木质餐具、卫生用纸制品；销售

日用百货、酒店餐具、清洁用品、文化用品；科技开发、咨询、技术转让；自营或代理各

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国家限定企业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）。（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法定代表人：云虎 

控股股东：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实际控制人：李贺 

是否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：否 

是否提供反担保：否 

关联关系：无 

2、 被担保人资信状况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2022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：20,000,792.82 元 

2022年 12月 31日流动负债总额：12,230,515.70 元 

2022年 12月 31日净资产：7,668,828.03元 

2022年 12月 31日资产负债率：61.66% 

2023年 6月 30日资产负债率：69.96% 

2023年 6月 30日营业收入：11,112,717.92 元 

2023年 6月 30日利润总额：652,236.36元 

2023年 6月 30日净利润：629,633.11元 

审计情况：2022年 1 月 1 日—2022年 12月 31日财务报告经审计；2023年 1月 1

日—2023年 6月 30日财务报表未经审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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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本担保为拟担保授权事项，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，实际担保金额、担保期限以最终

签署的协议为准，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。 

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（一）担保原因 

本次担保是为了马鞍山恒箸餐具有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继续贷款，拓宽融资渠道，

提高资金使用率，支持马鞍山恒箸餐具有限公司的发展。 

 

（二）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

马鞍山恒箸餐具有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，具有较好的偿还债务能力，担保风险可

控，不会为公司带来重大财务风险。 

 

（三）对公司的影响 

上述担保事项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，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

不利影响，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

五、累计提供担保的情况 

项目 金额/万元 

占公司最近一期

经审计净资产的

比例 

挂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挂牌公司合并报

表外主体的担保余额 
    

挂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 7,807.0690 205.97% 

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%的担保余

额 
5,933.4013 155.97% 

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余

额 
5,907.0690 155.84% 

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     

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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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    

挂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 33,070,690.65 元具体为：1、对大乐科技担保

24,070,690.65 元；2、对马鞍山恒熹担保 4,000,000.00 元；3、对马鞍山恒箸担保

5,000,000.00 元（此笔担保已经董事会审议并披露，详见《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公告》2023-

008）；4、预计 2024 年子公司担保贷款金额分别为：大乐科技（马鞍山）有限公司

35,000,000.00元；马鞍山恒熹自热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5,000,000.00元；马鞍山恒箸餐具

有限公司 5,000,000.00元；5、本次马鞍山恒箸拟贷款 300万元的担保已包含在预计 2024

年子公司担保贷款金额中，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2 月 25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

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预计担保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3-054）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天津恒丰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4 年 3月 22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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